长宁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上海市长宁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总建筑面积约9128.23平方米，其中，活动中心位于长宁路3333号，建筑面积达6480.4平方米；一分所位于协和路295号，建筑面积约1816㎡；二分所位于虹古路417弄46号，建筑面积598.48㎡；三分所位于新华路755号凯新苑，建筑面积233.35㎡。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1459097.5元，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本预算金额。 
本项目仅面向小、微型企业供应商采购。
	服务场所
	建筑面积（㎡）
	人员配置

	长宁路3333号
	6480.40㎡
	物业经理1名，保安12名，保洁4名，维修工1名

	协和路295号4号楼
	1816㎡
	保安2名，保洁2名

	虹古路417弄46号1-2楼
	598.48㎡
	保洁1名

	新华路755号2A，2C楼
	233.35㎡
	保洁1名

	小计
	9128.23㎡
	合计24名



2、 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2个月。
三、付款方式：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每月结算一次，具体根据合同约定的时间与方式进行支付。
[bookmark: _GoBack]四、项目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
（一）岗位配置要求：
	序号
	岗位
	岗位数
	工作时间
	周工作天数
	备注

	1
	物业经理
	1
	8：30-17：00
	5
	（1）负责项目管理。（2）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男性≤55岁，女性≤45岁。（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持有物业经理资格证书者优先。（4）具有类似项目的管理工作3年以上者优先。（5）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具有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掌握政策水平高，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路敏捷，熟知物业管理的各个环节，熟悉物业管理服务专业知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6）具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文字沟通能力、口头沟通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电脑操作熟练，业务熟悉、经验丰富。（7）无犯罪记录，品行良好。

	2
	保安
（监控岗）
	4
	24小时
	6
	（1）男性≤55岁，女性≤50岁，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丰富保安技能和经验者优先。（2）须具有四级消防监控上岗证。

	3
	保安
（门岗）
	4
	24小时
	6
	（1）男性≤55岁/女性≤50岁，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丰富保安技能和经验优先。（2）须具有保安员上岗证。

	4
	保安
（内场）
	4
	7：00-18：00
	5
	（1）男性≤55岁，女性≤50岁，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丰富保安技能和经验者优先。
（2）须具有保安员上岗证。

	5
	保安
（登记岗）
	2
	7：00-19：00
	做一休一
	（1）男性≤55岁，女性≤50岁，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丰富保安技能和经验者优先。
（2）须具有保安员上岗证。

	6
	维修人员
	1
	8：00-17：00
	5
	（1）男性≤55岁，女性≤50岁，身体健康。（2）须具有低压电工作业证。（3）具有口头表达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普通话标准。

	7
	保洁领班
	1
	7：30-16：30
	5
	（1）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丰富保洁技能和经验者优先。
（2）具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3）沟通协调能力佳。

	8
	保洁
	7
	7：30-16：30
	5
	（1）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丰富保洁技能和经验者优先。
（2）具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合计
	24
	
	
	


注：1、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同时承诺所有团队服务人员劳动时间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含节假日加班）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给付员工加班薪资。
2、投标人需承诺，若中标为项目团队所有人员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
（二）供应商及人员管理要求
1、合格的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者优先。
2、工作人员应具有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和保密意识。
3、工作人员现场工作应着工作服装（服装由中标单位提供），仪容仪表大方得体，执行有关管理要求，礼貌待人。
4、若因服务方的员工违规违纪，造成一定后果的，采购方有权向服务方提出调离该员工的要求，服务方应给予配合并及时进行人员补充。
5、若服务人员遭投诉2次（含2次）以上，采购方有权要求服务方更换服务人员。
（三）主要服务范围及要求
1、保安服务：
（1）实行24小时消防监控和安全防范，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消防事故隐患。
（2）做好消防防范和日常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安全事故隐患，迅速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3）保安员应在大楼及大院内进行定时和不定时巡查，做好巡查记录，并负责维持服务现场秩序。
（4）严格执行工作纪律，不迟到，不早退，必须在岗在位，严禁睡觉，不准嬉笑打闹，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宜。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接班人员未到岗前当班人员不准离岗，值班人员做好值班记录。
（5）保安员应服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诚信待人，文明值勤，发生异常情况妥善处理并及时报告。遇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时，应尽快到达事发现场，无条件协助抢险救灾。
2、保洁服务：
服务范围：接待大厅、各楼层所有公共区域（包括所有楼层内玻璃保洁）、卫生间、茶水间、会议室及办公室、电梯、消防梯、天台等保洁（不含外围绿化）。由甲方提供清洁工具材料和员工休息场地，并提供清洁工作所需的水电。
具体要求：
（1）服务区：负责所有服务场所的日常保洁、垃圾清倒工作，并及时更换一次性物品。
（2） 卫生间：洗手池、便池须随时清洁，完成地面、门板的清洁、垃圾的清倒、定期消毒等工作，卫生纸、擦手纸、洗手液等应及时更换。
（3）公共区域：负责各楼层公共区域内玻璃、消防通道、餐厅及茶水间的清洁保养工作及楼梯、走廊扶手、消防设施的清洁维护工作。
（4）负责会议前期、后期的环境卫生保障等工作。
（5）天台：负责垃圾清扫工作，并确保地沟下水畅通。
具体保洁质量要求如下：
	项目
	质量标准

	台阶
	目视表面亮泽，无污渍

	烟筒内外
	烟头及时清理，烟筒无垃圾

	卫生间
	目视表面亮泽，无污渍、水渍、异味

	走廊风口
	目视无灰尘、污渍

	门口地毯清洗
	目视无灰尘、污渍

	玻璃门清洁
	无灰尘、无污渍、无手印，光洁名亮

	不锈钢柱
	目视表面亮泽，无污渍

	消防箱
	无污渍，手拭无灰尘

	门前外围
	目视无垃圾，无杂物，保持干净

	走道
	垃圾收集
	垃圾不超过桶口

	
	地面
	无灰层、无污渍、无痰渍、无烟头、无杂物

	
	墙面
	无浮层、无污渍，手拭无灰尘

	
	消防器材
	无污渍，手拭无灰尘

	
	卫生间
	目视无污渍水渍异味

	
	门窗
	无污渍，手拭无灰尘

	
	指示牌
	无污渍，手拭无灰尘

	
	楼梯台阶扶手
	无污渍、无灰尘，光洁

	
	贴脚线
	无污渍、无灰尘

	会议室
	杯子
	使用前后及时清洗

	
	毛巾、矿泉水
	清洗、叠放、对齐摆放

	
	地面
	无灰尘、无污渍、无痰渍、无烟头、无杂物

	
	桌面、席牌
	摆放整齐、井井有条

	办公室
	办公桌面
	办公桌面擦拭干净，摆放整齐

	
	地面
	无灰尘，无污渍，保持整洁干净

	其他类
	内外玻璃
	保持干净

	
	屋顶花坛
	地面、雨棚、座椅无杂物，保持清洁



3、维保服务：
（1）服务范围：
①设备维保管理，包括电梯、消防泵、消防喷淋维保和年检；水泵、洗浴间、茶水间、卫生间等设备的维修。
②沟、渠、池、井、管道的疏通等工作。
③水电设备的购置、更换等工作。
④ 家具、门窗等设施的维修保养。
（2）具体要求：
①负责场所的水电维修工作，负责在公共区域进行巡视，若发现损坏物品及时上报场所负责人，经确认后进行维修。
②保证公用设施整洁，通道无堆放杂物等。
③专职人员应持证上岗，经常巡视检查消防系统设备和设施，经常巡查卫生间、茶水间、淋浴间、办公室等内部设备，若发现问题及时催促专业公司进行检修，确保保障设备完好，运行正常。
4、其他服务事项
（1）在重大活动、会议等场合无偿提供协助服务。 
（2）无偿提供搬运小型家具、办公用品等零星搬运工作。
（3）遇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应无条件协助抢险救灾。
（4）夏季开展灭蚊灭蝇工作（每年6月15日—9月15日期间每周一次）
（5）服从甲方指派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五、风险承担
（一）服务公司应对岗位上的服务人员进行岗前、岗中业务培训和管理教育，采购方现场管理人员负责对服务人员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二）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人身伤害、伤亡，或服务公司在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行业规范，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均由服务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购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服务人员发生纠纷，由服务公司负责调解并处理，采购方不承担责任。
六、报价要求
本项目的投标总价须包含费用为：人员工资（包括人员基本工资、各类福利和补贴（如高温补贴、加班补贴等）、社保、各种保险）、人员工作服、管理费（包括管理人员工资、人员培训费、其他管理费）、税金等其他有关费用。其余日常维修、设备维保、日常清洁工具、耗材等费用由采购方承担。
物业管理单位在报价时，需充分考虑到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保障线的情况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采购方不会因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保障线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而再追加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七、特别说明
项目期限与结算周期的约定：
（1） 本项目招标额度有效期覆盖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的周期。项目的具体结算周期，不以上述自然年度为限，而是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中标人的实际进场服务日期为起算日，持续至双方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届满或合同终止之日止。结算的具体起止时间将在合同签订时予以最终明确，并作为合同附件。
（2） 在未明确新的中标人前，由原服务单位承担相关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新中标人按原服务单位上一年度合同金额，按实结算给原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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